
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2024年项目辅助核算
2024/1/25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备注

1 财政资金 同级财政拨款纳入当年的预算额度

1-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1-1-1 财政资金-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-基本支出

1-1-1-1 中央

1-1-1-1-1 人员经费

1-1-1-1-1-1 在职人员

1-1-1-1-1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1-1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1-1-2 离退休人员

1-1-1-1-2 日常公用经费

1-1-1-1-2-1 在职公用

1-1-1-1-2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1-2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1-2-2 离退休公用

1-1-1-2 市级

1-1-1-2-1 人员经费

1-1-1-2-1-1 在职人员

1-1-1-2-1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2-1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2-1-2 离退休人员

1-1-1-2-2 日常公用经费

1-1-1-2-2-1 在职公用

1-1-1-2-2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2-2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2-2-2 离退休公用

1-1-1-3 区县级

1-1-1-3-1 人员经费

1-1-1-3-1-1 在职人员

1-1-1-3-1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3-1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3-1-2 离退休人员

1-1-1-3-2 日常公用经费

1-1-1-3-2-1 在职公用

1-1-1-3-2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3-2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1-1-3-2-2 离退休公用

1-1-2 财政资金-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-项目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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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备注

1-1-2-1 中央

1-1-2-2 市级

1-1-2-3 区县级

1-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

1-2-1 财政资金-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-基本支出

1-2-1-1 中央

1-2-1-1-1 人员经费

1-2-1-1-1-1 在职人员

1-2-1-1-1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1-1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1-1-2 离退休人员

1-2-1-1-2 日常公用经费

1-2-1-1-2-1 在职公用

1-2-1-1-2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1-2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1-2-2 离退休公用

1-2-1-2 市级

1-2-1-2-1 人员经费

1-2-1-2-1-1 在职人员

1-2-1-2-1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2-1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2-1-2 离退休人员

1-2-1-2-2 日常公用经费

1-2-1-2-2-1 在职公用

1-2-1-2-2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2-2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2-2-2 离退休公用

1-2-1-3 区县级

1-2-1-3-1 人员经费

1-2-1-3-1-1 在职人员

1-2-1-3-1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3-1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3-1-2 离退休人员

1-2-1-3-2 日常公用经费

1-2-1-3-2-1 在职公用

1-2-1-3-2-1-1 医疗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
1-2-1-3-2-1-2 公共卫生支出 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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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-1-3-2-2 离退休公用

1-2-2 财政资金-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-项目支出

1-2-2-1 中央

1-2-2-2 市级

1-2-2-3 区县级

2 非财政专项资金 非同级财政的专项资金

2-1 本级横向财政拨款 财政性资金且同级-项目

2-1-1 科教

2-1-2 其他

2-2 非本级财政拨款 财政性资金且非同级-项目

2-2-1 科教

2-2-2 其他

2-3 其他 非财政性资金-项目

2-3-1 科教

2-3-2 其他

3 其他资金

3-1 其他 非财政性资金-基本。

3-2 使用专用基金（专用结余）

根据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5号
》，事业单位按照规定使用从非财
政拨款结余和经营结余中提取的专
用基金时，在财务会计下的有关费
用科目和预算会计下的有关支出科
目的项目辅助核算中使用。

备注：各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在已列示的分类下，逐级添加明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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